安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数据见证清单（2025年11月版）

	工程建设见证清单

	序号
	工作清单要求
	涉及信息类型

	1
	公告公示内容需有标题，且同一项目中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应保持前后一致。
	所有交易信息

	2
	公告公示内容应准确，不得出现错敏字。
	所有交易信息

	3
	公告公示中不得出现任何商业性广告语、 标识及外部链接等。
	所有交易信息

	4
	招标计划原则上应于招标公告发布前至少30日发布，发布格式严格执行《安徽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计划示范文本》。
	招标计划

	5
	规范填写项目信息。包括工程项目类型、项目交易分类、招标项目类型、项目金额、项目所属行政区划、组织名称及代码、保证金金额及保证金缴纳方式、投资主体性质、招标方式等。
	项目登记

	6
	投资项目统一代码应与安徽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或立项批复中的项目代码一致。
	项目登记

	7
	通过交易系统预约、变更、取消交易场地的，应提前1日提交。
	场地预约

	8
	明确获取招标文件的方式，获取截止时间应为开标时间，且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20日（不包括招标公告发布当天和开标当天）。
	招标公告

	9
	载明开标时间和地点。
	招标公告

	10
	招标文件获取的开始、截止时间应与上传至服务系统中的获取开始、截止时间一致。
	招标公告

	序号
	工作清单要求
	涉及信息类型

	11
	载明招标人、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招标监督管理机构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系统和服务系统名称及联系方式。
	招标公告

	12
	招标文件PDF版中项目名称应与上传至服务系统的项目名称一致，且须加盖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的电子签章，并应作为附件在招标公告发布时同步上传。
	招标公告

	13
	招标文件（公告）公平竞争审查表信息应完整无误，印章齐全，并作为附件在招标公告发布时同步上传。
	招标公告

	14
	载明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若接受联合体投标，应明确联合体成员方数量要求。
	招标公告、招标文件

	15
	应按项目实际需求选择使用示范文本，文件设置符合相关规定。
	招标文件

	16
	招标监督管理机构名称应与项目登记中的监督部门一致。
	招标文件

	17
	电子招标文件应有正确的招标人、代理机构电子签章。
	招标文件

	18
	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质量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应支持现金及除现金外其他非现金形式(保函等)。
	招标文件

	19
	明确支持在线提出异议、投诉，异议、投诉在线回复，如明确最迟回复时间的应符合相关规定。
	招标文件

	20
	答疑补疑文件应载明答疑补疑的具体内容，不应仅上传附件。
	答疑澄清

	21
	答疑补疑文件PDF版中项目名称应与上传至服务系统的项目名称一致，且须加盖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的电子签章，并作为附件在答疑补疑公告发布时同步上传。
	答疑澄清

	22
	答疑补疑文件应公布招标人和代理机构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
	答疑澄清

	序号
	工作清单要求
	涉及信息类型

	23
	评标结束后，项目实施主体、交易中心负责记录专家在评标评审过程中的履职表现，为监督部门开展考评提供事实依据。
	专家履职记录

	24
	专家迟到履职表现由系统进行预判断，若评价结果与实际不符，项目实施主体须修改结果，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专家履职记录

	25
	中标候选人公示PDF版中项目名称应与上传至服务系统的项目名称一致，且须加盖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的电子签章，并作为附件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发布时同步上传。
	中标候选人公示

	26
	公示内容中投标价小写须有单位（费率除外）；如有大写、小写的，大写、小写应一致。
	中标候选人公示

	27
	公示内容中投标价应与上传至服务系统的投标价一致。
	中标候选人公示

	28
	公示内容不能涉及企业网站。
	中标候选人公示

	29
	按照《关于发布安庆市公共资源交易工程建设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公示、中标通知书范本的通知》要求发布。
	中标候选人公示

	30
	公示内容中填写的监管部门名称应与上传至服务系统的监管部门名称一致。
	中标候选人公示

	31
	公示起始日期应为发布当天。
	中标候选人公示

	32
	公示期不得少于3日，且最后一天须为工作日。
	中标候选人公示

	33
	服务系统中标候选人列表一栏，“联合体成员单位”信息应与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中的联合体成员单位信息一致，“价款形式代码”与“费率或其他类型报价”须前后对应。
	中标候选人公示

	34
	公示内容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应当予以公示内容保持一致。
	中标候选人公示

	序号
	工作清单要求
	涉及信息类型

	35
	公示内容的中标金额小写须有单位（费率除外）；如有大写、小写的，大写、小写应一致。
	中标结果公示

	36
	公示内容中中标价应与上传至服务系统的投标价一致。
	中标结果公示

	37
	公示时，最高投标限价应上传至服务系统。
	中标结果公示

	38
	公示应选择中标候选人公示的第一名为中标人（项目异常、评定分离等情形除外）。
	中标结果公示

	39
	按照安庆市公管局制定的标准模板，盖章应完整、准确、载明日期。
	中标通知书

	40
	规范填写系统中的最高投标限价（预算价）、省内企业中标价格等信息。
	中标通知书

	41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
	合同公开

	42
	公开的合同应完整，可按相关规定屏蔽秘密、个人隐私等不宜公开的信息。
	合同公开

	43
	录入并公开的合同签订时间和工期等信息，应与合同中签订时间和工期等信息一致。
	合同公开

	44
	合同中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信息应填写完整、签章齐全，且合同签署时间和电子签章时间保持一致。
	合同公开

	45
	公告或公示的变更信息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公示、公告变更

	46
	投标保证金退还按照《安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投标保证金托管的暂行办法（试行）》执行。
	投标保证金退还

	47
	项目电子档案资料应及时归档，准确、完整、签章齐全。
	档案归档

	48
	公告中应包括招标人名称、招标项目名称、招标项目编号、项目异常原因、联系方式等信息。
	项目异常

	政府采购见证清单

	序号
	工作清单要求
	涉及信息类型

	1
	公告公示应有标题，且同一项目中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应保持前后一致。
	所有交易信息

	2
	公告公示内容应准确，不得出现错敏字。
	所有交易信息

	3
	公告公示中不得出现任何商业性广告语、 标识和任何外部链接等。
	所有交易信息

	4
	规范填写项目信息，包括采购项目类型、预算资金、项目所属行政区划、采购方式、采购组织形式、联系电话、监督部门名称、项目层级等。
	项目登记

	5
	“是否其他交易项目”应当选择“否”。
	项目登记

	6
	通过交易系统预约、变更、取消交易场地的，应提前1日提交。
	场地预约

	7
	采购公告中采购需求应完整、准确、符合规范要求。不得设置不合理的企业资质、所在地等限制性规定及隐性门槛，不得设置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和财务指标作为供应商的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
	采购公告、采购文件

	8
	采购公告应明确免收文件工本费，采购文件应明确免收投标保证金。
	采购公告、采购文件

	9
	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公告中应注明不专门面向的原因。
	采购公告

	10
	载明开标时间和地点，且公告中投标（响应）文件提示的截止时间与开标（开启）时间一致。
	采购公告

	11
	采购文件获取的开始、截止时间应与上传至服务系统的获取开始、截止时间一致。
	采购公告

	12
	招标（磋商）公告获取招标（磋商）文件的时间中提供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不包括招标公告发布当天）。
	采购公告

	序号
	工作清单要求
	涉及信息类型

	13
	招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自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20日；磋商文件从开始发出之日起至供应商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10日；谈判文件从开始发出之日起至供应商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询价通知书从开始发出之日起至供应商提交响应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不包括采购公告发布当天和开标当天）。
	采购公告

	14
	招标公告期限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磋商（谈判、询价）公告期限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不包括招标公告发布当天）。
	采购公告

	15
	采购文件PDF版中项目名称应与上传至服务系统的项目名称一致，且须加盖采购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的电子签章，并作为附件在采购公告发布时同步上传。
	采购公告

	16
	最高限价不得超过预算金额。
	采购公告

	17
	须上传采购需求Word版（如有）。
	采购公告

	18
	载明的采购人、代理机构、项目联系人等信息要完整准确。
	采购公告

	19
	载明的采购人、代理机构、项目联系人等信息要完整准确。
	更正公告

	20
	载明更正的具体内容，不得仅上传附件。
	更正公告

	21
	更正公告PDF版中项目名称应与上传至服务系统的项目名称一致，且须加盖采购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的电子签章，并作为附件在更正公告发布时同步上传。
	更正公告

	22
	根据项目实际需求选择使用示范文本，且文件设置符合相关要求。
	采购文件

	23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名称应与项目登记中的监督部门一致。
	采购文件

	24
	评标结束后，项目实施主体、交易中心负责记录专家在评标评审过程中的履职表现，为监督部门开展考评提供事实依据。
	专家履职记录

	序号
	工作清单要求
	涉及信息类型

	25
	专家迟到履职表现由系统进行预判断，若评价结果与实际不符，项目实施主体须修改结果，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专家履职记录

	26
	中标（成交）公告PDF版中项目名称应与上传至服务系统的项目名称一致，且须加盖采购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的电子签章，并作为附件在中标（成交）结果公告发布时同步上传。
	中标（成交）公告

	27
	中标（成交）公告应当包括采购人和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名称、地址以及中标或者成交金额，主要中标或者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或）服务要求以及评审专家名单。
	中标（成交）公告

	28
	中标（成交）公告应将最高投标限价上传至服务系统。
	中标（成交）公告

	29
	中标（成交）公告中投标价小写须有单位（费率除外）。如有大写、小写的，大写、小写应一致。
	中标（成交）公告

	30
	中标（成交）公告中中标（成交）金额应与上传至服务系统的中标价格一致。
	中标（成交）公告

	31
	中标（成交）公告中受理质疑、投诉事项的单位名称、电话等应准确。
	中标（成交）公告

	32
	中标（成交）公告中采购人、代理机构、项目联系人等信息要完整。
	中标（成交）公告

	33
	中标（成交）公告时，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采购项目，同时公告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等原因进行价格扣除后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评审报价；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同时公告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评审总得分。
	中标（成交）公告

	34
	中标（成交）公告中中标结果信息一栏，“价款形式代码”与“中标优惠率或其他类型价格”须前后对应。
	中标（成交）公告

	35
	规范填写系统中的最高投标限价（预算价）、省内企业中标价格等信息。
	中标（成交）通知书

	36
	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应当在成交供应商确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在线发放中标（成交）通知书。
	中标（成交）通知书

	序号
	工作清单要求
	涉及信息类型

	37
	中标（成交）通知书内容应完整、准确、载明日期并加盖电子签章。
	中标（成交）通知书

	38
	采购人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公示（财政局）

	39
	公示、公告信息变更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公示、公告变更

	40
	项目电子档案资料应及时归档，准确、完整、签章齐全。
	档案归档

	41
	公告中应包括采购人名称、采购项目名称、采购项目编号、项目终止原因、联系方式等信息。
	项目异常


